
仲裁协议约定的仲裁机构不明确(优秀5
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
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仲裁协议约定的仲裁机构不明确篇一

仲裁实行协议仲裁制度，即争议双方当事人必须达成书面仲
裁协议，共同约定以仲裁方式解决争议，同时共同选定仲裁
机构和约定仲裁事项，如果双方当事人没有达成仲裁方式解
决纠纷的当事人而言，应该注意写好仲裁条款。

双方拟订仲裁条款，既要充分体现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又要符合法律规定。根据《仲裁法》的有关规定，完整的仲
裁条款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

(二)仲裁事项;

(三)选定的仲裁委员会。

上述三项基本内容缺一不可，否则，仲裁机构就不能受理。

仲裁条款中，特别要注意写好“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尽管
《仲裁法》规定：“仲裁协议对仲裁事项或裁委员会没有约
定或约定不明确的。当事人可以补充协议”，但是在实践中，
双方一旦发生争议，很难在这类问题上达成共识，往往达有
成补充协议，从而导致仲裁条款无效最终无法通过仲裁方式



解决纠纷。

因此，当事人在签订合同之时也就是在争议发生之前就须防
患于未然，将仲裁条款订得规范完整。

值得注的是，当事人在约定仲裁机构时，不要随意地写上仲
裁机构的大致名称，也不要再写已不存在的仲裁机构名称，
因为这样极有可能造成仲裁委员会无法受理。例如，只
写“提请仲裁机构解决”，就会因缺少仲裁机构名称而造成
不能受理。

有的.写法虽不会发生歧义，也不影响到响仲裁委员会受理，
但当事人仍应尽可能地避免出现仲裁条款不规范的写法。

仲裁条款中还可约定其它一些事项。如涉外合同中的仲裁条
款、仲裁用语、所遵循的法律及仲裁规则、仲裁地点。没有
特别约定的，按所选定的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的有关规定处
理。

仲裁协议约定的仲裁机构不明确篇二

这是我国《仲裁法》对仲裁协议所必须采取的`形式的规定，
其目的是证明当事人双方同意仲裁，避免产生异议。仲裁协
议可以是在合同中规定仲裁条款的方式，即在合同中就设立
以仲裁方式解决纠纷的专门条款;也可以是单独的书面协议方
式，即在合同之外另行签订的有关用仲裁方式解决纠纷的协
议，这种协议可以在纠纷发生之前，也可以在纠纷发生之后
订立。

二、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

是指双方当事人将他们之间的纠纷提交仲裁机构解决的一致
表示和共同愿望。



三、仲裁事项

这是指双方当事人同意提交仲裁解决争议的事项，是关于通
过仲裁来解决什么争议问题的内容要求。我国《仲裁法》规
定，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
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而以下两类纠纷不能提交
仲裁：1、婚姻、收养、监护、抚养、继承纠纷;2、依法应当
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

四、选定的仲裁委员会

仲裁实行协议管辖，而没有地域管辖或级别管辖。在订立仲
裁协议时，要明确由哪个仲裁委员会对争议进行仲裁，否则
无法履行协议，也就无法进行仲裁。

仲裁协议约定的仲裁机构不明确篇三

今天，本站小编就给大家普及下关于仲裁协议书格式及必须
约定内容，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仲裁协议书,是指双方当事人之间订立的表示自愿将他们已经
发生或者可能发生的,依法可以仲裁解决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
产权益纠纷,提交仲裁机构进行评判和裁决的法律文书。

根据《仲裁法》第21条规定,当事人申请仲裁,必须订立仲裁
协议。仲裁协议书是仲裁协议的一种形式。仲裁协议书既是
争议双方当事人请求仲裁的书面意思表示,也是仲裁机构解决
争议问题的前提条件。

1、标题。居中写明:“仲裁协议书”。

2、当事人的简况。当事人是个人的,写明个人简况,包括姓名、
性别、出生年月日、职业、工作单位及职务、住址;是法人或



其他组织的,写明法人或组织名称、处所、,另行写明法定代
表人或负责人的姓名、处所、另行写明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的姓名、职务。称呼,各方当事人可用原合同中的称谓,也可
主要重新标注甲乙丙丁各方称呼。

1、双方或几方当事人签字盖章。

2、订立协议日期。

当事人在合同中订立仲裁条款时，一定要依据《仲裁法》第
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在仲裁协议中必须约定以下三项内容：

一是要有明确的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这部分内容在合同的
仲裁条款中，通常是提出双方当事人有权在纠纷发生后，向
某一仲裁机构申请仲裁解决纠纷。不要在条款中既约定向仲
裁机构申请仲裁，又约定向某一法院提起诉讼，这样的仲裁
条款被视为无效。

二是要有仲裁事项。即提出对什么内容申请仲裁。一般要明
确对合同履行过程中所发生的什么纠纷申请仲裁。如合同当
事人属长期合作关系，双方在前一合同尚末履行完毕时又签
订了含有仲裁条款的新合同，且两合同的履行具有一定的交
叉性，这样会导致合同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一部分在仲裁管辖
范围内，一部分在诉讼管辖范围内，所以一旦发生合同争议，
就会出现合同当事人既要进行仲裁，又要到法院诉讼的情况。
故为防止类似问题的产生，合同当事人在约定仲裁协议时，
应将对前期没有约定仲裁方式的前合同一并写入新合同争议
条款中。

三是要有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双方必须选定某一个仲裁委员
会，就是说所选的仲裁委员会必须有明确的名称，并在仲裁
条款中写明所选定的是哪一个仲裁委员会。如果仅约定仲裁
地点而没有约定具体的仲裁委员会，或者约定两个仲裁委员
会的，则视为没有选定仲裁委员会。



甲方:xx省xx市贸易公司

地址:xx省xx市xx路xx号

法定代表人:王xx 职务:经理

乙方:xx省xx县xx路xx号

法定代表人:于xx 职务 :经理

当事人双方自愿提请xx市仲裁委员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仲裁法》规定,仲裁如下争议:

双方于x年3月签定购销鲜蘑合同。在合同履行中,因买方对卖
方提供的鲜蘑质量等级提出异议,导致双方发生争议,经协商
不成。双方一致同意选择xx市仲裁委员会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仲裁法》及该会仲裁规则对双方合同中涉及蘑菇的质量
等级和双方如何继续履行合同作出裁断。

甲方:xx贸易公司(盖章) 乙方:xx县xx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王xx 法定代表人:于xx

仲裁协议约定的仲裁机构不明确篇四

我国实行协议仲裁制度，仲裁法第四条规定：“当事人采用
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应当双方自愿，达成仲裁协议。没有仲
裁协议，一方申请仲裁的，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故此，
当事人约定仲裁必须具备仲裁协议。

仲裁协议是当事人以书面协议方式请求仲裁机构仲裁经济纠
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意思表示。仲裁协议包括合同中争
议解决条款约定的仲裁内容和以其他书面方式在纠纷发生前



或者发生后达成的请求仲裁的协议。

根据我国仲裁法规定，完整的仲裁协议应包括以下内容：

1)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

2)仲裁事项;

3)选定的仲裁委员会。

以上三项内容是仲裁协议的必备要素，缺一不可，否则，仲
裁委员会就不能受理。

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是指当事人以书面形式表达将提交仲裁
的'愿望。

仲裁事项可以是概括的或具体的。当事人可以约定将全部财
产权益纠纷提交仲裁或者仅仅约定将某项具体的财产权益纠
纷提交仲裁。

仲裁实行协议仲裁原则，因此当事人申请仲裁必须写明具体
的仲裁委员会，否则，仲裁委员会无法受理。

如果仲裁协议对仲裁事项、仲裁委员会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
当事人可以补充协议，写明仲裁事项、或者选定仲裁委员会。
如果当事人不能达成补充协议，则仲裁协议无效。故仲裁协
议应尽可能在签订合同时写完整、写清楚。

郑重推荐规范的仲裁条款“因本合同发生的一切争议，提交
庆阳仲裁委员会按其规则进行仲裁。”

约定仲裁协议时应注意的事项是：

1、仲裁协议约定的仲裁事项不能超出法律规定的仲裁范围。



仲裁法规定了仲裁范围是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组
织间的合同纠纷和其它财产权益纠纷。超出法律规定范围的
仲裁协议，仲裁机构不能受理。

2、仲裁协议必须约定明确的事项。

对于仲裁事项的范围应该从宽约定，不能约定得过于狭窄，
这关系到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是否能够得到恰当保护的问题，
比如：买卖货物的双方在仲裁协议中仅约定将因货物质量问
题而产生的争议提交仲裁，这样的话，如果卖方迟延交货给
买方造成损失，或者买方收了货，延误付款均不能将该争议
提交仲裁委员会仲裁。

3、仲裁协议必须正确表述选定的仲裁机构。

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不能缺少仲裁机构的名称，也不能只写
明提交仲裁的地点或者随意地写上仲裁机构的大致名称，否
则，将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仲裁协议的效力。

4、仲裁协议必须以书面形式达成，口头的仲裁协议无效。

5、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不能订立仲裁
协议。

6、不具备签约主体资格的单位订立的仲裁协议无效。

综上所述，仲裁协议是仲裁制度的基石，当事人约定仲裁必
须具备正确、完整、合法的书面仲裁协议。仲裁协议独立存
在，合同的变更、解除、终止或者无效，不影响仲裁协议的
效力。

仲裁协议约定的仲裁机构不明确篇五

仲裁的基石是当事人之间的合意，双方当事人必须以仲裁协



议的方式确定同意仲裁，这是仲裁的原则和出发点。我国仲
裁法第四条规定：“当事人采用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应当双
方自愿，达成仲裁协议。没有仲裁协议，一方申请仲裁的，
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仲裁法的规定要求仲裁协议必须是
书面的，并且原则上将书面协议分为两大类：合同中的仲裁
条款和以其他书面方式达成的仲裁协议。所以在存在担保合
同情况下，如果主合同中有仲裁条款，担保合同中没有仲裁
条款，从仲裁协议书面形式要求的严格解释来看，虽然担保
合同为债务主合同的从合同，但是由于合同主体的不同，如
果担保人没有在主合同上签署确认，在担保合同中也没有明
确接受适用主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则主合同中的仲裁条款不
能约束担保人。

但实践中的另一个问题是，2000年12月13日公布实施的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
解释》的第一百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主合同和担保合同
发生纠纷提起诉讼的，应当根据主合同确定合同管辖。”第
二款规定：“主合同与担保合同的选择的管辖法院不一致的，
应当根据主合同确定管辖。”这是在管辖权问题上贯彻主从
合同的原则，即担保合同的管辖随主合同的协议管辖。在具
体案件中，法院也严格适用该司法解释裁定主合同中的仲裁
条款应当约束担保人。按照仲裁法第二十条第一款：“当事
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
定或者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一方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
定，另一方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的，由人民法院裁定。”
因此法院在管辖问题上所作的裁定是具有权威的。而上述主
从合同原则显然与仲裁法严格解释仲裁协议“书面形式”要
求的做法相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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